港務組航管科帶解纜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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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帶解纜作業人員到達現場後，日間插置碼頭旗，夜間以警示燈指引船舶靠泊位置。





5.帶解纜作業人員發現船舶撞損港埠設施，或岸上機具時應立即通知航管科處理，辦理賠償及修復事宜。





4.帶解纜作業人員到達作業現場後，先行檢查碼頭狀況，並對有影響作業之障礙物予以清除，或立即回報航管科通知相關單位清除，以利船舶靠泊。





3.帶解纜作業人員到達作業現場後，須以無線電話向航管科或信號台回報已完成待命，並接受引水人或免引水船長指揮作業（因本局僅1組帶解纜人員如有其他船舶作業時需於作業結束後20分鐘內到達）。





1.引水人或免引水船長向本局信號台申請進港。





2.本局信號台或航管科會立刻通知帶解纜作業人員前往現場提前於碼頭待命。





帶纜作業:








7.船舶靠好船席後，由引水人或免引水船長向本局信號台報靠好時間，碼頭台報繫纜樁號碼，以利登錄系統查核。





8.靠泊時，帶解纜作業人員應俟船方人員表示帶纜完妥後，始可離開。





解纜作業:








1.完成開航準備後引水人或免引水船長向本局信號台申請出港。





2.信號台或航管科立刻通知帶解纜作業人員前往現場作業，內港區30分鐘內到達，外港區20分鐘內到達。





3.帶解纜作業人員到達作業現場後，須以無線電話向航管科或信號台回報已完成待命，並接受引水人或免引水船長指揮作業（因本局僅1組帶解纜人員，如有其他船舶作業時，需於作業結束後30分鐘內到達）。





4.船舶離開船席，最後一根纜繩解離纜樁後，帶解纜作業人員須向信號台報○○輪離開碼頭，以利信號台登錄系統查核。





5.開船時，帶解纜作業人員應俟船舶遠離船席，始可離開。





8.靠泊時，帶解纜作業人員應俟船方人員表示帶纜完妥後，始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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